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教師（助理教授以上）升等計分表 

100年 6月 3 日本院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0年 6月 16日本校第 33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2年 3月 27日本院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年 4月 18日本校第 35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年 5月 31日本院 104學年度第 9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年 6月 16日本校第 37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年 4月 26日本院 106學年度第 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年 6月 21日本校第 388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系所：                                          姓名： 

擬升等等級：                                    本職級生效日：  年  月  日 

總分（A+B+C）=               分 

A.研究表現部分佔 60-70% 

  a.專門著作升等：A1最高 75分，A2最高 25分。 

  b.技術應用類報告升等：A1最高 40分，A2最高 60分。 
   c.教學研究著作升等：A1 最高 60 分，A2 最高 40 分。 

 A1.專門著作、技術應用類報告或教學研究著作發表成果： 

論文送外審成績 點數 折算成績分數 

委員1  

 委員2  

委員3  

合計   

 A2.原職級近七年內所獲之研究計畫獎助及其他學術成就： 

項目 成果明細 自評分數 審核分數 

Aa    

Ab    

Ac    

Ad    

Ae    

Af    

Ag    

Ah    

Ai    

Aj    

Ak    

Al    

合計    

合計(A1+A2)  

實得分數：(A1+A2)x60-70%  

B.教學部分佔 20-30% 

B 
系所教評會審核分數 

 

實得分數：Bx20-30%  

C.服務部分佔 10% 

C 
系所教評會審核分數 

 

實得分數：Cx10%  


